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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北京华联

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出售截至评估基准日之全部资产与负

债（以下简称“拟置出资产”），并拟向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崔立新、杨爱美、

耿红玉、王伟以及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拟置入资产”）财务投

资人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创新金属 100%股权，同时募集

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披露的《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申

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不予受理申请决定：……（三）为申请人制作、出

具有关申请材料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侦查，尚未结案，且涉案行为与其为申请人提

供服务的行为属于同类业务或者对市场有重大影响。” 

公司为本次交易聘请的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拟置入资产审计机

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因其为其他公司提供的法律和审计服

务正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上述立案调查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由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行政许可事项，因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上述中

介机构被立案调查结束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存在无法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的风险。 

公司及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与上述中介机构被立案调查事项无关，上述中

介机构被立案调查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安排，采取跟进相关中介机构的调查进程，或更换相关机构等措

施，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

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29日 


